
中共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委员会文件 
  

上理工理委〔2023〕18 号

 

关于成立理学院理科实验中心的通知  

 

院内各部门： 

根据事业发展需要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成

立理学院理科实验中心。 

李重要兼任理科实验中心主任； 

魏连鑫、张立瑶兼任理科实验中心副主任。 

以上同志任期与学院行政领导班子的任期相同，任期三

年，任期内因机构调整、工作变化、职务变动等原因需进行

职务调整时，任期至职务调整时止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共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24 日 

 

 

 

理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5月 24日印发 


